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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全省“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

图片宣传巡回展”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司法局、教育局、团委、依法治市(州)领导小组办公室、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今年是全面完成“五五”普法规划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切实做好对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加大《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对于推进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不断提高广大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努力养成自觉守法用法的行为习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积极探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的新途径、新形式和新方法，省司法厅、省教育厅、团省委、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全省共同组织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图片宣传巡回展”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全国、全省“五五”普法规划和决议的要求，在全省青少年中组织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图片巡回展”活动，推动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有机结合，充分调动广大青少年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增强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时代性和有效性。
    二、活动主题
    通过“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图片巡回展”活动，提高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培养未成年人学法守法用法的习惯，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三、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省司法厅、省教育厅、团省委、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承办单位：省监狱管理局、省法制新闻协会

协办单位：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四、活动形式
由承办和协办单位负责收集省内外未成年人犯罪的典型案例，并总结其中的沉痛教训，设计制作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系列图片，在全省14个市州巡回展出。
    五、活动安排

(一)各市州组织市区广大中小学校学生及街道（乡镇）社区青少年，分期分批参加观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图片展。
(二)各类单位积极组织参加观看警示教育图片展的青少年撰写观后感，提交心得体会文章，并推荐上报市州依法治市（州）办，最后由省依法治省办评选出优秀文章并给予奖励。
    (三)时间安排：今年9-12月进行。每个市州巡展期拟安排一周。具体时间由活动承办单位与各地商定。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当前全社会共同高度关注的问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要从小抓起，立足于教育和保护，要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及时进行预防和纠正。因此，各市州要把组织开展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图片巡回展”活动作为全面落实“五五”普法规划要求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加强领导，并为展览提供便利条件。
(二)加强宣传，营造氛围。要加大活动的宣传力度，充分运用各类媒体，宣传报道活动进展情况以及活动过程中涌现出的学法守法用法的青少年典型，为推动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认真组织，周密安排。巡展时间确定后，请各市州按照全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图片巡回展”活动的安排和要求，认真做好组织发动工作，广泛动员市区内各学校、街道（乡镇）社区精心组织青少年积极参加活动。
(四)密切配合，扎实推进。各市州依法治市（州）领导小组办公室、司法局、教育局、团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联系协调，密切配合，分工负责，确保活动顺利成功。
(五)拓展领域，扩大成效。为扩大活动成效，在各市州中心城区的巡展结束后，请各市州进一步组织部署，要求辖区内其他各县（市）也组织开展相同的巡展活动，将此次活动延伸到各基层乡镇。

(六)认真总结，及时报送。各市（州）组织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图片巡回展”活动的情况，请各有关部门在活动结束后及时对口反馈到省司法厅法制宣传处、省教育厅法规处、团省委权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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